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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辦理目的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以下簡稱產發署)推動「產業 AI 智慧加值服務整合

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旨在協助企業導入 AI 專業培訓資源，提升企業在

職員工的 AI 技能，加速企業數位轉型。 

透過鼓勵製造業供應鏈之企業運用 AI 成熟度量表自評後，由企業內部

種子師資或鏈結 AI 領域專家參考產發署 AI 公版教材，針對企業營運痛點

產出的 AI 專題，進行客製化內部研習活動設計並找出可落地應用的解方，

藉以成為上下游廠商的示範，希冀一同打造臺灣製造產業艦隊。 

二、 申請說明 

(一) 申請資格： 

1. 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之製造業（須依法辦理工廠登記依

法或免辦工廠登記者應檢附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明文件），中小企

業得優先錄取。 

2. 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且淨值（股東權益）為正值。註１
 

3. 不得為陸資投資企業（依經濟部商業發展署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

詢服務之股權狀況或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之陸資來臺事業名錄

為準）。 

4. 不得為本國設立及外國營利事業在臺設立之分公司。 

註１：獨資、合夥事業依法由出資人、合夥本身對外負連帶無限清償責任，無淨值認定問題，但

獨資事業之出資人與合夥事業之全體合夥人仍不得有遭銀行拒絕往來之情形；公司淨值之認定，

以申請時最近一年度會計師財務簽證之查核報告書為準；若無會計師簽證之查核報告書，則以營

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之財務報表為準。公司於計畫申請當年度始登記成立者，得以公司設立

登記資本額查核報告書，以及最近一期會計師期中查核/核閱報告或申請前一個月之自編財務報

表代替。如公司淨值原為負數，於計畫申請前辦理增資完成，應檢附「資本額查核報告書」及增

資後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會計師簽證)，期中財務報表已轉為正值，視同符合申請規定。 

(二) 申請時間：(視實際推動情形調整期程，並於計畫官網公告) 

自公告日起至中華民國 114 年 5 月 16 日（五）下午 5 時止。 

(三) 申請方式： 

1. 請至 https://reurl.cc/5Dm9vq 填寫報名表，並依說明於期限內提供

完整申請文件，以便進入後續資格審查作業。 (收件信箱：

daisy_chou@mail.tca.org.tw)。 

https://reurl.cc/5Dm9vq
mailto:daisy_chou@mail.tc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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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企業人才培育方案，單一企業以申請一案為限，每案經費新臺

幣 15 萬元整(含稅)。 

(四) 申請文件： 

1. 依法設立登記之證明（申請企業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得列印公開

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 企業申請表，格式如附件一。 

3. 課程規劃表，格式如附件二，課程總時數至少須達 15(含)小時。 

三、 審查說明 

(一) 審查標準： 

項次 審查重點 說明 

1 
課程內容符合

企業培訓需求 

所規劃之課程是否可解決申請企業目前困

難或痛點（有引用公版教材者，酌予加分）。 

2 預期效益 
後續 AI 擴散應用效益（如內部 AI 專案落地

規劃，組織於 AI 文化之推動規劃）。 

3 企業內訓資源 申請企業之內部培訓相關經驗與實績。 

(二) 審查方式： 

1. 針對申請企業之資格進行檢核。資格不符者，不予審查，申請資

料亦不退還；資格審查核可者，將由專家委員會針對各申請企業

及其所提課程進行實質審查。 

2. 本署召開專家委員會依據審查標準進行審查。 

(三) 審查結果： 

於本計畫官網公告已完成審查之資訊（製造業 AI 升級引擎： 

https://aimfg.org.tw/），並發函給通過審查之企業，未通過者恕不通知。 

四、 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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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流程 說明 
 

(一) 備妥資料送件 

1. 請至 https://reurl.cc/5Dm9vq 填寫報

名表單。 

2. 報名翌日起算之一日曆天內備妥

「申請文件」所列項目，寄至以下信

箱：daisy_chou@mail.tca.org.tw。 

(二) 資格文件審查 

1. 推動單位根據申請企業檢附之文件

進行資格檢查，若文件缺漏或未符

資格將判定為不通過，報名文件恕

不另返還。 

2. 文件準備齊全且通過資格審查之培

訓單位名單，可進入專家委員會審

查。 

(三) 專家委員會審查 

推動單位籌組專家委員會依據審查標

準進行審查。 

(四) 公告錄取名單 

將於網站公告已完成審查之資訊，並

發函給通過審查之企業，未通過者恕

不通知。 

(五) 辦理企業訪視 

通過審查之企業依規劃辦理課程，須

配合推動單位安排企業訪視。 

(六) 申領與撥款 

企業須提供成果確認書(附件三)及課

程簽到表(附件四)，向推動單位進行

「企業人才培育活動」經費申領作業，

每案經費新臺幣 15 萬元整(含稅)。 

備妥資料送件 

資格文件審查 

專家委員會審查 

辦理企業訪視 

申領與撥款 

符合資格 

不通過 

未符資格 

符合資格 

不通過 

未符資格 

公告錄取名單 

https://reurl.cc/5Dm9vq
mailto:daisy_chou@mail.tc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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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聯絡窗口 

主辦單位：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推動單位：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計畫網站：製造業 AI 升級引擎 https://aimfg.org.tw/ 

計畫聯絡人：  

周小姐 (Email：daisy_chou@mail.tca.org.tw，(02)2577-2011#15)   

mailto:daisy_chou@mail.tca.org.tw


 

 6 

附件一、企業申請表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114年產業 AI 智慧加值服務整合計畫【企業申請表】

企業名稱  

企業負責人  統一編號  

核准設立日期  員工人數  

企業電話 （ ） 企業傳真 （ ） 

企業聯絡地址  

企業網址  

主要營業項目  

登記資本額  實收資本額  

企業簡介 

（填寫重點包含企業成立時間、營運目標、現況、曾獲殊榮及認證等，限 200 字以內。） 

 

 

 

 

 

聯絡窗口 

姓名  部門  職稱  

電話 （ ） 分機  手機  

Email  

 

以上所提供之各項資料，均與本單位事實相符且正確無誤，如有不實願負一切責任，經濟部委

託之計畫推動單位得駁回其申請。若對上述資料有任何疑義，本單位同意配合提供進一步說明

或補充文件。 
 

申請單位及本計畫所提供個人資料之當事人，均已瞭解並同意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將依本申請

須知相關辦法之作業程序進行計畫、管制考核與其他研考管理；明瞭若提供不正確之個人資料，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及計畫管理單位即無法進行前述各項作業。 

 

公司印鑑：                                負責人簽章： 

 

 

 

中華民國 11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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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課程規劃表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114年產業 AI 智慧加值服務整合計畫【課程規劃表】 

企業 

AI 化程度 

□初期認識階段(對 AI 僅有初步概念，缺乏相關知識及應用經驗)      

□評估探索階段(已具備基礎 AI 知識，但仍在評估如何將 AI 應用於業務中) 

□目標導向階段(對 AI 應用有一定理解，並有明確目標或正在進行 AI 專案試作) 
□成熟應用階段(具備 AI 技術與知識，且已成熟運用於不同專案上)    

企業痛點 

（預計解決什麼問題?或遇到什麼困難?） 

範例： 

生產線依賴老師傅經驗，新人訓練成本高 2.產品瑕疵檢測耗時，現有人眼檢驗準確

率僅約 85% 3.想導入 AI但預算有限，需先評估哪些環節最適合…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 理解人工智慧的基本概念     □ 掌握機器學習的核心技術 

□ 熟悉深度學習的原理與應用   □ 培養 AI 專案的開發能力 

 □ 熟掌握 AI 倫理與社會影響    □ 具備 AI 問題的分析與解決能力 

課程內容 

（100 字內課程簡介。） 

範例: 

本課程參考產業 AI公版教材，以「螺絲工廠 AI檢測案例」貫穿課程，說明如何用簡

單 AI工具（如：手機拍照+雲端辨識）取代部分人眼檢測… 

 

 

辦理日期 
 

 

課程時數 
（課程總時數至少 15(含)小時） 

 

課程人數 
（課程總人數至少 25(含)人） 

 

授課講師  

(是否曾參加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人培再充

電計畫的智慧化在職培訓課程或產業 AI

公版教材線上課程） 

 □ 是   □ 否 

預期效益 

（預期質化與量化效益<量化效益應提供關鍵數字或效益計算方式>） 

範例： 

量化：生產主管提出 1項具體改善提案，如導入 AI檢測後，目標減少 30%複檢人力；

質化：學員能列出 2項自家工廠可優先 AI化的環節，如：包裝缺件檢查。 

 
 

是否須由推動單位提供訓後測驗題目？  □ 是   □ 否 

是否曾依經濟部產發署「製造業 AI 導入指引」或

「顧問輔導團」進行公司導入 AI 的自我評估？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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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成果確認書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114年產業AI智慧加值服務整合計畫【成果確認書】 
 

本公司接受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產業 AI 智慧加值服務整合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之培訓輔

導，茲同意於計畫辦理期間配合配合本計畫成果展示等宣導活動，並於所規劃期限內完成 AI

企業內部培訓與執行工作；培訓完成後，確認下表所列之相關成果，並同意配合本計畫後續之

成效追蹤調查。 

    此    致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立同意書人：（簽章） 

公司名稱： 

負 責 人：               

統一編號： 

電    話： 

地    址： 

 

企業人才內部

研習課程名稱 
請填寫本課程辦理後今年度產出之質量化成果 

114 年度成果 

一、課程簡介(300字內，簡述課程目標、課程內容、具體成果、對這次培

訓的整體滿意度、後續規劃等。) 

範例： 

本次培訓對象為生產線組長與品管人員（共 30人/實際完訓 25人），課後具

體成果：學員成功使用免費 AI工具（如：Google Vision AI）建立簡易瑕

疵分類原型。廠內決議優先將「電鍍色差檢測」導入 AI，預計半年內測試，

目標降低漏檢率至 5%以下。課後問卷顯示，高達 85%學員認為「AI 可實際

幫助工廠」。 

 

 

 

 

 

 

 

二、成果圖片或照片(兩至三張) 

 

 

 

 

 

 

 

 

 

 



附件四、課程簽到表 

產業 AI 智慧加值服務整合計畫 
(課程名稱 OOOOOOOOOOOOOO) 

時 間：114 年 O 月 O 日 OO:OO-OO:OO 
地 點：OOOOOOO 

簽 到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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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同意書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以下簡稱本署)委託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執行產業 AI 智慧加值服務整合計畫，為遵

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在您提供個人資料予本署前，依法告知下列事項： 

一、 本署或本署授權之專案管理單位，因【「○七八 計畫、管制考核與其他研考管理」、「一○九 教育或訓

練行政」、「一五七 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而獲取您下列個人資料類別：【「Ｃ○○一 辨識個人者」

（姓名、E-mail、聯絡地址、聯絡電話）、「Ｃ○○三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身分證字號）、「Ｃ○一

一 個人描述」（出生年月日）】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前述特定目的與個資類別，

請參照《法務部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類別》。) 

二、本署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依本署隱私權保護政策，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三、本署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四、除蒐集之目的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本署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五、本署將於原蒐集之特定目的、本次以外之產業之推廣、宣導及輔導、以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之目

的範圍內，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六、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規定，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署或本署授權之專案管理單位（聯絡管道：周小

姐，電話：02-25772011 #15），行使之下列權利：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五)請求刪除。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4條規定，本署得酌收行政作業費用。 

七、若您未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本署或本署授權之專案管理單位將無法為您提供特定目的之相關業務。 

八、本署因業務需要而委託其他機關處理您的個人資料時，將善盡監督之責。 

九、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且同意本署留存此同意書，供日後取出查驗。 

 

個人資料之同意提供： 

一、本人已充分知悉貴署上述告知事項。 

二、本人同意貴署或貴署授權之專案管理單位，蒐集、處理、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以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

政協助目的之提供。 



附件四、課程簽到表 

產業 AI 智慧加值服務整合計畫 
(課程名稱 OOOOOOOOOOOOOO) 

時 間：114 年 O 月 O 日 OO:OO-OO:OO 
地 點：OOOOOOO 

簽 到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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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單位 姓名 簽到 簽退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